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護字第102號

聲  請  人  基隆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乙○○   

非訟代理人  甲○○   

受安置少年

即被害人    林○○      姓名及年籍、住所資料均詳卷

法定代理人  林△△      姓名及年籍、住所資料均詳卷

關  係  人  蘇○        姓名及年籍、住所資料均詳卷  

上列聲請人聲請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受安置少年林○○應交付聲請人安置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期

間不得逾參個月。

聲請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少年即被害人林○○（真實姓

名、年籍及住所均詳卷，下稱受安置少年）於民國113年10

月18日，因缺錢而在交友軟體與網友從事對價之性交易，該

名男網友違反受安置少年意願使用按摩棒、陰莖插入受安置

少年之陰道，事後該男網友提供受安置少年新臺幣（下同）

500元。復於113年10月28日上午9時許，受安置少年在交友

軟體再次與網友從事性剝削，為網友打手槍，網友則提供2,

000元與受安置少年。又受安置少年為高中休學，其父母於1

01年9月離異，受安置少年由其父任親權人，受安置少年原

先與父親同住，因經常發生爭吵而改與母親同住迄今：受安

置少年原為輕度語言障礙者，113年8月31日身心障礙證明到

期，目前進行身障鑑定中，並有憂慮、焦慮、睡眠障礙的情

形，就醫於基隆長庚醫院身心科服用抗憂鬱藥物，受安置少

年與多位網友發生性剝削，涉及多件性侵害及性剝削案件，

交友狀況複雜，自我保護知能不足，易自曝於危險情境中。

綜上所述，受安置少年父母對於受安置人行為無力管教且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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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母親教養，親職資源薄弱，又受安置少年無自我保護意識

且法治觀念不足，如返回社區，恐再度落入危險情境中，評

估受安置少年人身安全恐有疑慮，聲請人於113年10月28日

安置於適當場所，爰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6條第

1項規定，聲請將受安置少年安置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俾利受安置少年重新學習價值及是非判斷等語。

二、按本條例所稱兒童或少年性剝削，係指下列行為之一：�使
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利用兒童或少年

為性交、猥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拍攝、製造兒童或少

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

子訊號或其他物品。�利用兒童或少年從事坐檯陪酒或涉及

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侍應工作。本條例所稱被害人，

係指遭受性剝削或疑似遭受性剝削之兒童或少年，此觀兒童

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2條即明。次按檢察官、司法警察

官及司法警察查獲及救援被害人後，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將被

害人交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前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即評估被害人就學、就業、生活適

應、人身安全及其家庭保護教養功能，為下列處置：�通知

父母、監護人帶回，並為適當之保護及教養。�送交適當場

所緊急安置、保護及提供服務。�其他必要之保護及協助。

前項規定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接獲報告、自行發現

或被害人自行求助者，亦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15條定有明文；又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緊急

安置被害人，應於安置起七十二小時內，評估有無繼續安置

之必要，經評估無繼續安置必要者，應不付安置，將被害人

交付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經評估有安置必要

者，應提出報告，聲請法院裁定。法院受理前項聲請後，認

無繼續安置必要者，應裁定不付安置，並將被害人交付其父

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認有繼續安置必要者，應交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安置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寄

養家庭或其他適當之醫療、教育機構，期間不得逾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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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6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定。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其提出兒少保護案件通報表、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事件緊短安置報告各1份為證，並據受安

置少年到庭陳述明確（見本院113年11月27日審理筆錄），

堪認受安置少年確為遭受性剝削之被害人。

　㈡又上揭之緊急安置報告其綜合評估及處遇方式建議之內容略

以：⒈個人部分：安置可降低案主（即受安置少年）與觸法

風險，案主習慣透過對價性剝削行為賺錢，案家無法管教、

保護案主，評估目前家庭保護因子不足。案主思念案母，期

待返家，惟返家恐案主持續透過網路交友進行對價性剝削行

為。⒉案家部分：案父母對於管教案主感到無力，安置可喘

息案父母照顧壓力，協助案父母重新擬定管教案主之有效方

式，並討論未來返家之照顧計劃。若返家因案父母管教及避

免案主再落入危險中的保護能力薄弱，亦無法妥適給予案主

人身安全之維護，故應聲請安置等語。本院參酌上開事證及

安置報告，認受安置少年確有遭受性剝削之情，而受安置少

年為高中生，身心發展未臻成熟，尚乏判斷力、正確金錢觀

及自我保護能力，加以受安置少年之父母均無法有效約束受

安置少年之行止及提供正確價值觀之引導，復無其他親屬可

提供受安置少年適當之保護及照顧，倘現逕予返家，未來恐

再次陷入性剝削風險情境當中。故為維受安置少年之最佳利

益，使受安置少年透過輔導協助其提升自我保護能力及人際

互動界限，以避免再次陷入性剝削風險情境中，本件確有繼

續安置之必要。從而，聲請人聲請將受安置少年安置於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第24條第1

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王美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陳胤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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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護字第102號
聲  請  人  基隆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乙○○    
非訟代理人  甲○○    
受安置少年
即被害人    林○○      姓名及年籍、住所資料均詳卷
法定代理人  林△△      姓名及年籍、住所資料均詳卷
關  係  人  蘇○        姓名及年籍、住所資料均詳卷  
上列聲請人聲請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受安置少年林○○應交付聲請人安置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期間不得逾參個月。
聲請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少年即被害人林○○（真實姓名、年籍及住所均詳卷，下稱受安置少年）於民國113年10月18日，因缺錢而在交友軟體與網友從事對價之性交易，該名男網友違反受安置少年意願使用按摩棒、陰莖插入受安置少年之陰道，事後該男網友提供受安置少年新臺幣（下同）500元。復於113年10月28日上午9時許，受安置少年在交友軟體再次與網友從事性剝削，為網友打手槍，網友則提供2,000元與受安置少年。又受安置少年為高中休學，其父母於101年9月離異，受安置少年由其父任親權人，受安置少年原先與父親同住，因經常發生爭吵而改與母親同住迄今：受安置少年原為輕度語言障礙者，113年8月31日身心障礙證明到期，目前進行身障鑑定中，並有憂慮、焦慮、睡眠障礙的情形，就醫於基隆長庚醫院身心科服用抗憂鬱藥物，受安置少年與多位網友發生性剝削，涉及多件性侵害及性剝削案件，交友狀況複雜，自我保護知能不足，易自曝於危險情境中。綜上所述，受安置少年父母對於受安置人行為無力管教且僅有母親教養，親職資源薄弱，又受安置少年無自我保護意識且法治觀念不足，如返回社區，恐再度落入危險情境中，評估受安置少年人身安全恐有疑慮，聲請人於113年10月28日安置於適當場所，爰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6條第1項規定，聲請將受安置少年安置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俾利受安置少年重新學習價值及是非判斷等語。
二、按本條例所稱兒童或少年性剝削，係指下列行為之一：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利用兒童或少年從事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侍應工作。本條例所稱被害人，係指遭受性剝削或疑似遭受性剝削之兒童或少年，此觀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2條即明。次按檢察官、司法警察官及司法警察查獲及救援被害人後，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將被害人交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前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即評估被害人就學、就業、生活適應、人身安全及其家庭保護教養功能，為下列處置：通知父母、監護人帶回，並為適當之保護及教養。送交適當場所緊急安置、保護及提供服務。其他必要之保護及協助。前項規定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接獲報告、自行發現或被害人自行求助者，亦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5條定有明文；又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緊急安置被害人，應於安置起七十二小時內，評估有無繼續安置之必要，經評估無繼續安置必要者，應不付安置，將被害人交付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經評估有安置必要者，應提出報告，聲請法院裁定。法院受理前項聲請後，認無繼續安置必要者，應裁定不付安置，並將被害人交付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認有繼續安置必要者，應交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安置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寄養家庭或其他適當之醫療、教育機構，期間不得逾三個月，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6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定。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其提出兒少保護案件通報表、兒童及少年性剝削事件緊短安置報告各1份為證，並據受安置少年到庭陳述明確（見本院113年11月27日審理筆錄），堪認受安置少年確為遭受性剝削之被害人。
　㈡又上揭之緊急安置報告其綜合評估及處遇方式建議之內容略以：⒈個人部分：安置可降低案主（即受安置少年）與觸法風險，案主習慣透過對價性剝削行為賺錢，案家無法管教、保護案主，評估目前家庭保護因子不足。案主思念案母，期待返家，惟返家恐案主持續透過網路交友進行對價性剝削行為。⒉案家部分：案父母對於管教案主感到無力，安置可喘息案父母照顧壓力，協助案父母重新擬定管教案主之有效方式，並討論未來返家之照顧計劃。若返家因案父母管教及避免案主再落入危險中的保護能力薄弱，亦無法妥適給予案主人身安全之維護，故應聲請安置等語。本院參酌上開事證及安置報告，認受安置少年確有遭受性剝削之情，而受安置少年為高中生，身心發展未臻成熟，尚乏判斷力、正確金錢觀及自我保護能力，加以受安置少年之父母均無法有效約束受安置少年之行止及提供正確價值觀之引導，復無其他親屬可提供受安置少年適當之保護及照顧，倘現逕予返家，未來恐再次陷入性剝削風險情境當中。故為維受安置少年之最佳利益，使受安置少年透過輔導協助其提升自我保護能力及人際互動界限，以避免再次陷入性剝削風險情境中，本件確有繼續安置之必要。從而，聲請人聲請將受安置少年安置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王美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陳胤竹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護字第102號
聲  請  人  基隆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乙○○    
非訟代理人  甲○○    
受安置少年
即被害人    林○○      姓名及年籍、住所資料均詳卷
法定代理人  林△△      姓名及年籍、住所資料均詳卷
關  係  人  蘇○        姓名及年籍、住所資料均詳卷  
上列聲請人聲請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受安置少年林○○應交付聲請人安置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期間
不得逾參個月。
聲請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少年即被害人林○○（真實姓名、
    年籍及住所均詳卷，下稱受安置少年）於民國113年10月18
    日，因缺錢而在交友軟體與網友從事對價之性交易，該名男
    網友違反受安置少年意願使用按摩棒、陰莖插入受安置少年
    之陰道，事後該男網友提供受安置少年新臺幣（下同）500
    元。復於113年10月28日上午9時許，受安置少年在交友軟體
    再次與網友從事性剝削，為網友打手槍，網友則提供2,000
    元與受安置少年。又受安置少年為高中休學，其父母於101
    年9月離異，受安置少年由其父任親權人，受安置少年原先
    與父親同住，因經常發生爭吵而改與母親同住迄今：受安置
    少年原為輕度語言障礙者，113年8月31日身心障礙證明到期
    ，目前進行身障鑑定中，並有憂慮、焦慮、睡眠障礙的情形
    ，就醫於基隆長庚醫院身心科服用抗憂鬱藥物，受安置少年
    與多位網友發生性剝削，涉及多件性侵害及性剝削案件，交
    友狀況複雜，自我保護知能不足，易自曝於危險情境中。綜
    上所述，受安置少年父母對於受安置人行為無力管教且僅有
    母親教養，親職資源薄弱，又受安置少年無自我保護意識且
    法治觀念不足，如返回社區，恐再度落入危險情境中，評估
    受安置少年人身安全恐有疑慮，聲請人於113年10月28日安
    置於適當場所，爰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6條第1
    項規定，聲請將受安置少年安置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俾
    利受安置少年重新學習價值及是非判斷等語。
二、按本條例所稱兒童或少年性剝削，係指下列行為之一：使
    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利用兒童或少年
    為性交、猥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拍攝、製造兒童或少
    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
    子訊號或其他物品。利用兒童或少年從事坐檯陪酒或涉及
    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侍應工作。本條例所稱被害人，
    係指遭受性剝削或疑似遭受性剝削之兒童或少年，此觀兒童
    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2條即明。次按檢察官、司法警察
    官及司法警察查獲及救援被害人後，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將被
    害人交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前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即評估被害人就學、就業、生活適應
    、人身安全及其家庭保護教養功能，為下列處置：通知父
    母、監護人帶回，並為適當之保護及教養。送交適當場所
    緊急安置、保護及提供服務。其他必要之保護及協助。前
    項規定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接獲報告、自行發現或
    被害人自行求助者，亦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5
    條定有明文；又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緊急安
    置被害人，應於安置起七十二小時內，評估有無繼續安置之
    必要，經評估無繼續安置必要者，應不付安置，將被害人交
    付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經評估有安置必要者，
    應提出報告，聲請法院裁定。法院受理前項聲請後，認無繼
    續安置必要者，應裁定不付安置，並將被害人交付其父母、
    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認有繼續安置必要者，應交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安置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寄養家
    庭或其他適當之醫療、教育機構，期間不得逾三個月，兒童
    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6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定。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其提出兒少保護案件通報表、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事件緊短安置報告各1份為證，並據受安
    置少年到庭陳述明確（見本院113年11月27日審理筆錄），
    堪認受安置少年確為遭受性剝削之被害人。
　㈡又上揭之緊急安置報告其綜合評估及處遇方式建議之內容略
    以：⒈個人部分：安置可降低案主（即受安置少年）與觸法
    風險，案主習慣透過對價性剝削行為賺錢，案家無法管教、
    保護案主，評估目前家庭保護因子不足。案主思念案母，期
    待返家，惟返家恐案主持續透過網路交友進行對價性剝削行
    為。⒉案家部分：案父母對於管教案主感到無力，安置可喘
    息案父母照顧壓力，協助案父母重新擬定管教案主之有效方
    式，並討論未來返家之照顧計劃。若返家因案父母管教及避
    免案主再落入危險中的保護能力薄弱，亦無法妥適給予案主
    人身安全之維護，故應聲請安置等語。本院參酌上開事證及
    安置報告，認受安置少年確有遭受性剝削之情，而受安置少
    年為高中生，身心發展未臻成熟，尚乏判斷力、正確金錢觀
    及自我保護能力，加以受安置少年之父母均無法有效約束受
    安置少年之行止及提供正確價值觀之引導，復無其他親屬可
    提供受安置少年適當之保護及照顧，倘現逕予返家，未來恐
    再次陷入性剝削風險情境當中。故為維受安置少年之最佳利
    益，使受安置少年透過輔導協助其提升自我保護能力及人際
    互動界限，以避免再次陷入性剝削風險情境中，本件確有繼
    續安置之必要。從而，聲請人聲請將受安置少年安置於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第24條第1
    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王美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陳胤竹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護字第102號
聲  請  人  基隆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乙○○    
非訟代理人  甲○○    
受安置少年
即被害人    林○○      姓名及年籍、住所資料均詳卷
法定代理人  林△△      姓名及年籍、住所資料均詳卷
關  係  人  蘇○        姓名及年籍、住所資料均詳卷  
上列聲請人聲請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受安置少年林○○應交付聲請人安置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期間不得逾參個月。
聲請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少年即被害人林○○（真實姓名、年籍及住所均詳卷，下稱受安置少年）於民國113年10月18日，因缺錢而在交友軟體與網友從事對價之性交易，該名男網友違反受安置少年意願使用按摩棒、陰莖插入受安置少年之陰道，事後該男網友提供受安置少年新臺幣（下同）500元。復於113年10月28日上午9時許，受安置少年在交友軟體再次與網友從事性剝削，為網友打手槍，網友則提供2,000元與受安置少年。又受安置少年為高中休學，其父母於101年9月離異，受安置少年由其父任親權人，受安置少年原先與父親同住，因經常發生爭吵而改與母親同住迄今：受安置少年原為輕度語言障礙者，113年8月31日身心障礙證明到期，目前進行身障鑑定中，並有憂慮、焦慮、睡眠障礙的情形，就醫於基隆長庚醫院身心科服用抗憂鬱藥物，受安置少年與多位網友發生性剝削，涉及多件性侵害及性剝削案件，交友狀況複雜，自我保護知能不足，易自曝於危險情境中。綜上所述，受安置少年父母對於受安置人行為無力管教且僅有母親教養，親職資源薄弱，又受安置少年無自我保護意識且法治觀念不足，如返回社區，恐再度落入危險情境中，評估受安置少年人身安全恐有疑慮，聲請人於113年10月28日安置於適當場所，爰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6條第1項規定，聲請將受安置少年安置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俾利受安置少年重新學習價值及是非判斷等語。
二、按本條例所稱兒童或少年性剝削，係指下列行為之一：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利用兒童或少年從事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侍應工作。本條例所稱被害人，係指遭受性剝削或疑似遭受性剝削之兒童或少年，此觀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2條即明。次按檢察官、司法警察官及司法警察查獲及救援被害人後，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將被害人交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前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即評估被害人就學、就業、生活適應、人身安全及其家庭保護教養功能，為下列處置：通知父母、監護人帶回，並為適當之保護及教養。送交適當場所緊急安置、保護及提供服務。其他必要之保護及協助。前項規定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接獲報告、自行發現或被害人自行求助者，亦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5條定有明文；又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緊急安置被害人，應於安置起七十二小時內，評估有無繼續安置之必要，經評估無繼續安置必要者，應不付安置，將被害人交付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經評估有安置必要者，應提出報告，聲請法院裁定。法院受理前項聲請後，認無繼續安置必要者，應裁定不付安置，並將被害人交付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認有繼續安置必要者，應交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安置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寄養家庭或其他適當之醫療、教育機構，期間不得逾三個月，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6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定。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其提出兒少保護案件通報表、兒童及少年性剝削事件緊短安置報告各1份為證，並據受安置少年到庭陳述明確（見本院113年11月27日審理筆錄），堪認受安置少年確為遭受性剝削之被害人。
　㈡又上揭之緊急安置報告其綜合評估及處遇方式建議之內容略以：⒈個人部分：安置可降低案主（即受安置少年）與觸法風險，案主習慣透過對價性剝削行為賺錢，案家無法管教、保護案主，評估目前家庭保護因子不足。案主思念案母，期待返家，惟返家恐案主持續透過網路交友進行對價性剝削行為。⒉案家部分：案父母對於管教案主感到無力，安置可喘息案父母照顧壓力，協助案父母重新擬定管教案主之有效方式，並討論未來返家之照顧計劃。若返家因案父母管教及避免案主再落入危險中的保護能力薄弱，亦無法妥適給予案主人身安全之維護，故應聲請安置等語。本院參酌上開事證及安置報告，認受安置少年確有遭受性剝削之情，而受安置少年為高中生，身心發展未臻成熟，尚乏判斷力、正確金錢觀及自我保護能力，加以受安置少年之父母均無法有效約束受安置少年之行止及提供正確價值觀之引導，復無其他親屬可提供受安置少年適當之保護及照顧，倘現逕予返家，未來恐再次陷入性剝削風險情境當中。故為維受安置少年之最佳利益，使受安置少年透過輔導協助其提升自我保護能力及人際互動界限，以避免再次陷入性剝削風險情境中，本件確有繼續安置之必要。從而，聲請人聲請將受安置少年安置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王美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陳胤竹


